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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的刘晓龙申请执行杨玉尧杨普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执行案号为渊2020冤内 0125 执恢 42
号遥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袁被执行人杨玉因病去世袁经
查明杨玉本人留有房产两处且与妻子离婚袁其子杨
普盛明确表示对上述房产不予继承袁后经多方查找
无法与其其他亲属取得联系遥 现本院将依法对杨玉
所有的位于武川县可镇步行一条街 C段 37号房产
一处进行网络司法拍卖遥 为保证被执行人杨玉的其
他法定继承人合法权益袁本院现依法公告送达本案
叶执行裁定书曳渊文书号院渊2020冤内 0125执恢 42号之
二冤遥 公告期为 60日袁公告期满后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王强尧杭锦后旗天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院

本院受理的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王强尧杭锦后旗天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向本院申请执行袁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826执恢 319号执行通知
书尧 报告财产令,(2019) 内 0826执 778号执行裁定
书尧(2020)内 0826执恢 319号执行裁定书尧(2020)内
0826执恢 31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尧选择评估机构通
知书尧腾房公告尧现场勘验通知书,对你们所有的位
于杭锦后旗三道桥土地一宗尧厂房一套及附属设施
(房屋产权证号 : 蒙房权证 杭锦后旗字 第
105011302350,土地证号:杭国用 2012第 4032153号,
建筑面积:4444.22平米袁土地面积院78060.4平方米)遥
予以评估尧拍卖袁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袁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 在杭锦后旗人民法院第三调解室摇珠选
择评估机构袁逾期不至视放弃相关权利遥 同时告知
你们在选定评估机构后第 10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 到达杭锦后旗陕坝镇新建街房屋参加评估现场
勘查袁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袁本院将组织现场勘
查袁屆时评估机构将做出评估报告袁通知你们于现
场勘查后第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袁 逾期视
为送达袁如对报告有异议袁在领取之日起 10日内以
书面形式提出袁否则视为对报告的认可袁本院将依
法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标的物进行拍卖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孙晓荣尧孙晓峰: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屋助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与被告孙晓荣尧孙晓峰居间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102民初
347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内蒙古屋助理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罗小军:
本院受理的内蒙古巨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与罗小军追偿权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102 民初
1021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 :一尧被告罗小军向
原告内蒙古巨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偿还

保证金人民币 365457.31 元袁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5 日内付清 ;二尧被告罗小军赔偿原告内蒙古
巨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利息损失 袁以
365457.31 元为基数袁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尧驳回原告内蒙古巨华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苏伟尧连海芳院

本院受理原告胡涛涛诉被告苏伟尧连海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初 357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尧被告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
原告胡涛涛借款本金 145000元及利息 2900元袁合
计 147900 元; 并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4.2%计算支付利息自 2020年 3月 11日起至借款实
际给付之日止;二尧驳回原告胡涛涛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
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诉
讼费:案件受理费 3606元尧公告费 500元尧诉讼保全
财产保险费用 700元尧诉讼保全费 1347元(原告均
已预缴)袁由被告苏伟负担 6035.5元袁由原告胡涛涛
负担 117.5元遥 )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石治科袁樊丽:

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峰与被告石治科尧樊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2020)内 0802民初 1330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二
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临河区法院领取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金圣雅:
本院受理甘四福诉你与金明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
条规定袁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遥原告甘四福诉讼请求为:一尧判令被告金明斌尧金
圣雅返还借款本金 60000元袁月息 0.015元;二尧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日袁
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楼第 21法庭(区政府
旁新大楼)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金百春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满达与你农村建房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0)内 0521民初 2665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
决:一尧被告金百春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给付原
告李满达尾欠工程款 4000元袁并给付从 2017年 12
月 1日到实际清偿日袁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袁按年
利率 3.85%计算的利息曰二尧驳回原告李满达的其他
诉讼请求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王秉臣尧陈倩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521 民初
2795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被告王秉臣尧陈倩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 47900元袁 利息 14826.13
元 渊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4 日冤袁 本息合计
62726.13元曰 给付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袁 按月利率
14.679译袁从 2020年 6月 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宋保金尧孙凤珍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521 民初
2811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被告宋保金尧孙凤珍
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 29629.28 元袁 利息
6326.57元渊利息计算至 2020年 6 月 4日冤袁本息合
计 35955.85 元曰给付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袁按月利
率 13.32译袁 从 2020年 6月 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
止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张亮院

本院受理原告赵春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内
0521民初 3630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一尧被告
张亮于本判决生效后 5日内给付原告赵春江所赊购
的化肥款 17400元曰二尧被告张亮于本判决生效后给
付原告赵春江自 2017年 9月 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袁以未偿还欠款金额为基数袁按月利率 2分计算的
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522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被告张
亮负担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解海俊:

本院在院贵林与被执行人解海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袁现由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以下报告: 内中博房地估字(2020)
第-C0122号袁 报告内容为确定解海俊所有位于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新大地窑奥林花园 A 区 15 号楼 1
单元 5层 502室一处房产的市场价值遥 请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报告袁 逾期即视为送
达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张建兵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志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知尧监督卡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316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1日

巴彦淖尔讯 家住巴彦淖尔市的张
某和刘某是多年好友袁一直有债务往来关
系袁在 2015 年 10 月袁张某因为生产经营袁
向刘某借款 50 万元袁借期为 2 年袁并将自
己所居住的一套房屋的房产证尧物业合同
及税票原件均交给了刘某袁二人签订了借
款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袁并在房屋买卖合
同中约定院野若张某到期不能清偿债务袁则
房屋归刘某所有袁若张某到期不履行过户
义务袁则追究张某的违约责任遥 冶

借款到期后 , 刘某多次催促张某还
钱袁但张某一直不履行还款义务袁导致刘
某不能实现自己的债权袁2020 年 5 月袁刘
某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袁将张某起诉到法
院袁诉讼请求中要求张某立即履行过户手
续袁并承担违约责任遥庭审过程中袁张某出
具了借条袁证明与刘某之间并非买卖合同
关系袁而是民间借贷遥法庭经过审理后袁认
为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袁而非买卖合同
关系袁并向原告释明袁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袁
原告拒不变更袁法院最终认定房屋买卖合
同中的约定系流押条款袁并判决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遥

律师解读院
针对这起案例袁内蒙古大法扬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钰璇进行了解读 ,那么什么是
流押条款呢钥 流押条款袁是指转移抵押物
所有权的预先约定遥 订立抵押 渊质押袁下
同冤合同时袁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
不得约定在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
人未受清偿时袁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债权
人所有遥其因违反担保的原则而被现行法
律认为无效遥 本案中袁张某与刘某之间属
于民间借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袁订立
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担保刘某将来的债

权能够实现袁系名为买卖袁实为抵押担保
的合同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曳第
186 条规定 , 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
前袁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
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遥且该合同
违背了合同生效要件中野双方意思真实冶袁
故而袁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
效遥 同时根据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曳第 71 条规定 ,债务人或者第三
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袁约定将财产形式上
转让至债权人名下 袁 债务人到期清偿债
务袁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
人袁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袁债权人可
以对财产拍卖尧变卖尧折价偿还债权的袁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遥合同如果约定
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袁财产归债权人
所有的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
效袁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遥 在本
案中袁刘某应当变更诉讼请求袁要求以抵
押的房屋拍卖尧 变卖或者折价偿还债权袁
一味地追求房屋的所有权袁是导致刘某被
驳回起诉的主要原因遥

法条链接院
根据 叶民间借贷解释曳 第 24 条规定 ,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

同的担保袁 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袁
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袁人民法院应
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袁并向当事
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遥 当事人拒绝变更
的袁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曳第 40 条规定 ,设立抵押
权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
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
偿时袁 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债权人所有 ;
根据 叶民法总则曳143 条即将生效的民法
典第 143 条规定 , 揖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
件铱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院
渊一冤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曰
渊二冤意思表示真实曰 渊三冤不违反法律尧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袁 不违背公序良
俗遥 在订立借款合同约定抵押和质押时袁
尽量避免流押渊质冤条款的出现袁因为这种
约定违背了抵押权或者质押权的价值权
属性袁会导致偿债时候袁造成债权人或者
债务人的损失袁一旦抵渊质冤押物价值贬损
或者升高袁对于另一方都不公平的袁同时
也会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遥

渊自治区司法厅供稿冤

借款到期不偿还 为何被驳回诉求？


